广外外校督导室职责

督导室的工作原则：
严格执行各项法规政策以及学校规章制度，以现代教育发展观为指导，以促进学校科学发展为目的，对学校实施发展性督导评价。

督导室职责范围：

    督导室是学校内部管理监督部门，负有对学校内部教育教学、学生管理、校园安全、后勤服务等工作进行督导和评估的职责。
督导室的职能：

督导室主要具有监督职能、指导职能、评价职能、反馈职能与协调职能。督导室作为广外外校“四部六处室”中独立处室，由督导室主任主持日常工作，接受分管副校长、校长的领导。

督导室基本职责：

1、加强督导队伍建设，打造一支专业程度高，综合素质强、求真务实、敢干敢当的督导队伍。
2、对学校短期或中长期发展规划进行督导，督促学校工作目标的推进过程，诊断发展中的问题，寻求学校发展的关键因素和对策，注重总结办学经验，及时为学校管理工作提供参考依据。

3、建立对学校重点工作的督导监管机制，促进学校管理规范有序。

4、聘请校外专家、学者对学校某些专项活动进行督导。

5、对学校教育教学日常管理工作及后勤服务工作进行督导和检查，提出意见和建议。定期对各学部、各处室等部门的计划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。

6、以各种形式定期督导检查年级组、教研组的教育教学常规管理、课堂授课等情况，对中小学教育教学发展水平进行督导并写出督导总结及整改意见。

7、对学校各部门管理人员职责履行及规范进行督导，负责上级有关部门对学校的督导、检查。

8、定期向分管副校长、校长汇报各类检查情况，为校长办公会提供决策依据。

9、负责监督各部门，对全体教职工的考勤记录（包括值班、开会、升旗、辅导、上课、活动、坐班等）进行督导。

10、定期编辑《督导室通报》，汇总各学部、处室的检查数据，每月一次向全校通报各类检查、评估结果及学校的奖惩决定。
11、完成校长安排的其他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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